       2017年企业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的办法是什么？
　答：从2017年1月1日起，对2016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企业办法计发养老金的人员，以及按原小城镇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申领并经核准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按以下规定增加养老金。
   1、先每人每月增加60元；
   2、按照本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每满1年每月增加2.5元；增加额不足37.5元的，补足到37.5元；
   3、按本人2016年12月份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2.5%；
  4、2016年12月31日前女年满60周岁及以上（1956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男年满65周岁及以上（1951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人员，每人每月增加20元。其中：按到龄进档补差的原则，
    （1）2016年当年内女年满60周岁（1956年出生）；
    （2）2016年当年内男年满65周岁（1951年出生）；
    以上两类对象每人每月再增加100元。
    （1）2016年当年内年满70周岁（1946年出生）；
    （2）2016年当年内年满75周岁（1941年出生）；
    （3）2016年当年内年满80周岁（1936年出生）；
    以上三类对象每人每月再增加20元。


